
术等因素的相对稳定性，由此决定的社会有效供给水

平变动不大，而由社会货币资金量牵引决定的社 会需

求，因社会货币资金流通量的多少、币值的高低，即使

在短期内也是变动不定的，从而使对社会需求的调控

成为国民经济短期总量管理的目标。通过发行国债和

对债务收入的不同处理，可以有效地调控社会需求。比

如，当社会需求偏离有效供给过大时，可以发行适 量国

债，回笼一部分货币资金，并转作财政盈余或者用 于增

加产品生产，从而压缩社会需求或增加有效供给，使两

者趋于平衡；当社 会总需求不足以至影响市场正常运

行时，国家也可发行适 量国债，作为扩大财政支出实行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借以刺激社会需求，启动

市场；即使当社会总供求大体平衡时，国家仍可发行适

量国债，集中部分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国家重点建设。

2.国债信用是市场经济条件 下实行复式预算的必

备形式。实行复式预算是转变和改进财政调控机制以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复式预算的一部

分为财政建设 预算，即将 一部分财政资金以有偿 方式

对需要国家扶持和发展的产业项目投资，与其有偿 支

出方式相对应，财政建设预算的资金来源主要也是以

有偿方式筹集的。因此，财政建设预算的分配过程实际

就是国债发行及其资金和投资收益回收部分再投资的

过程，是财政收入信用和支出信用形式的完整运用过

程。可见，复式预算的运行，离不开财政信用，或者说，

财政信用是实行复式预算，改进财政调控机制所必不

可缺少的基本形式。

3.国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结合点，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控作用合力的

有效工具。传统经济体制下，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调控

主要靠银行信贷规模管理，不但僵硬，而且极易突破规

模、引发信用膨胀，既不科学合理，又难操作。新型市场

经济要求中央银行改进宏观金融调控体制，对社会货

币流通量、商业银行投放实行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机

制。已被市场经济发展历史有力证明了的一点是，中央

银行利用以吞吐国债为手段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是

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和灵活性的重要法宝。即

中央银行需要紧缩银根时，可以在国债市场上卖出国

债，回笼一部分货币，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减

少社会货币流通量达到紧缩信贷之目的；当中央银行

需要放松银根时，可以在国债市场上买进国债，放出基

础货币，扩大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以增加社会资金量从

而达到放松银根之目的。另外，国债还可以配合商业银

行实行资产负债运营的风险管理，为了保证银行资产

运营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商业银行资产储备中除了留

有现金、准备金和贵金属外，还必须持有一定量的国

债，因为国债信誉度高、安全系数大、流动性大；同时，

商业银行也可以在流通市场上通过买卖国债来达到调

剂头寸余缺的目的，从 而充分发挥国债的信用融资功

能。所以，国债既是财政政策的有力调控工具，也是银

行货币政策的灵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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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对经济

体制的各个方面都提出 了

新的要求，作为现代经济

生活中调控经济运行、调

配 社 会资金的两大杠杆
——

财政和金融，在改革

中更是首当其冲。笔者认

为，在目前两大体制改革

进行的过程中，如何使二

者协调配合、配套进行是

亟待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财税体制改革的中心

内容是通过分税制财政体

制和 税收制度的改革，划

分税种，建立中央税收 和

地方税收体系；按照统一

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

和 合理分权的原则，改 革

和完善税收制度。同时，加

快国家同国有 企业利润分

配制度的改革，以 合理调

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

格局。通过上述改革，最终

达到促进财政收入 合理增

长 ，理顺中央与地方、国家

与 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的

目的。

金融体制改革要求中

央银行转变职能 ，独 立执

行货币政策，专司宏观调

控和 监管；建立政策性银

行，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

业性 业 务的分离；逐步变

现有的国有专业银行为国

有商业银行，实行资产 负

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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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建立起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金

融体系。

这两大体制改革必须相互兼顾，密切配合，才能有

力地促进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 方面，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兼顾金融体制改革，即

在财税改革的过程中，要适当把握好利益分配的两个

“度”：第一，要适当把握好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的

“度”。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中，若中央财政所占比

重过大，固然可以增加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财力基础，

减少中央政府赤字的出现，有利于贯彻不再向银行透

支弥补赤字的规定，但过多地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即

使中央财政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比例进行返还和转移支

付了，地方财政也仍会感到拮据和调控经济力不从心，

必然 会求助 于银行这一资金供应渠道，对其提出过多

的要求，掣肘银行。而金融体制改革要求专业银行转化

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要求其没有负担地

真正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地方财政的过多要求必将

给银行造成压力，影响其正常经营。财税体制改革也不

能给予地方过多的利益。地方财力富足，固然可以减轻

其对商业银行分 支机 构经营的人为压力，却又 不可避

免地要减少中央财政收入，既达不到改革的目的，又容

易再度引起财政向银行透支现象的发生，同样阻碍 了

金融体制改革。

第二，要适当把握好国家与企业利益分配的“度”。

规范国家与企 业的分配制度，扩大企 业自主经营和自

主理财的权力和责任是财税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在改革中，企业利润分配过多或过少，同样都会对金融

体制改革造成不利的影响。企业利益分配过多，一是减

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给国家财力造成困难，在客观上

存在挤占银行信贷资金的可能；二是企业留利过多，自

有资金相对富足，向银行贷款相应减少，也就相应减少

了银行服务的对象，对金融体制改革将商业银行推向

市场不利。另外，企业向银行贷款的减少，意味着银行

对企业资金运用情况掌握的减少，会导致对企业经营

的监管不力，企 业改善经营的压力和紧迫感就会相应

减轻，这对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也是不利

的。如果企业利益分配过少，发展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

金紧张，则既增加了银行压力，又违背了财税体制改革

的初衷，对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将造成障碍和困难。

另一方面，金融体制改革也要兼顾财税体制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将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按

照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应该看到，货

币发行量的多少和基准利率的高低都会直接影响到财

税体制改革：如果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超过需要量，引

起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必将给财政的宏观调控造

成很大的困难；反之，货币流通量低于货币需要量，过

紧地收缩了银根，则社会资金需求不可避免地要转向

财政，增加财政支出，进而会造成财政赤字。同样，人民

银行的基准利率也不能定得过高或过低。过低，则商业

银行吸收存款困难，将引起信贷资金短缺；过高，则会

给财政筹集资金造成困难。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如果财

政出现困难或赤字，在不允许再向银行透支的条件下，

就需要通过发行国库券或其它政府债券来筹集资金。

如果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定得高于国库券利率，社 会资

金便会流向银行，财政赤字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

必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

理和风险管理，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企业发放贷款

和收贷收息。实现这一经营模式的前提条件是现有企

业能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国有企业，尤

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是一个长

期性问题，企业产权制度的建立，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

过程。如果金融体制改革不考虑到这些因素，一味只顾

加快加大步伐使专业银行按商业银行的惯例进行经

营，企业在转变产权体制时，就会要求对原有的贷款挂

帐免息甚至冲销贷款。这样，二者之间必然脱节，不仅

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也直接对企业生产和资金供

应形成威胁，给财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造成障碍。

建立政策性银行，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

的分离。把原有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归集起来，交由

新成立的政策性银行经营。政策性银行的放贷对象应

该相对集中，避免与财政预算的某些资金供应项目发

生重叠。随着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将成

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它需要通过掌握对

某些特定产业、特定项目的资金供应，来调整和优化产

业结构，达到最终调控宏观经济的目的。所以，笔者主

张，在实际营运过程中，政策性银行原则上只应负责长

期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而其它的政策性贷款均应由

预算负责安排。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环节都是相互关联，需

要密切配合的，尤其是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的改革，更

是休戚相关。只有在改革的过程中彼此关照，配套进

行，才能相互促进，共同深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更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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